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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009）

中期業績公告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業績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一年同期
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217,259 223,196
銷售成本 (109,382) (106,470)  

毛利 107,877 116,726
其他收入 5 34,651 28,378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368) (9,63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1,432 (10,937)
銷售及分銷成本 (2,685) (2,881)
一般及行政開支 (67,467) (69,381)  

除稅前盈利 6 63,440 52,274
所得稅抵免 7 779 640  

期內盈利 64,219 52,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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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計入作：
本公司擁有人 30,254 20,769
非控股權益 33,965 32,145  

64,219 52,914
  

每股盈利 9 港仙 港仙

基本 2.57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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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盈利 64,219 52,914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78,679 1,440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42,898 54,354
  

全面收益總額計入作：
本公司擁有人 82,005 27,157

非控股權益 60,893 27,197  

142,898 5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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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 515,235 516,365

投資物業 11 913,155 948,95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61,027 67,337

其他資產 1,442 1,463  

1,490,859 1,534,121  

流動資產
存貨 3,010 2,871

應收貸款 13 48,000 73,916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12 205,842 –

應收賬項 14 30,684 70,254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29,003 33,64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352,894 1,300,189  

1,669,433 1,480,873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 15 4,839 6,04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62,711 54,190

承兌票據 16 132,008 132,008  

199,558 192,243  

流動資產淨值 1,469,875 1,288,63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960,734 2,82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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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179,157 1,179,157

股份溢價及儲備 693,260 611,25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1,872,417 1,790,412

非控股權益 964,040 911,127  

權益總額 2,836,457 2,701,5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21,233 118,561

其他負債 3,044 2,651  

124,277 121,212  

2,960,734 2,82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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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事項
本公司為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自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七
日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本公司功能貨幣為菲律賓披索（「披索」），即本公司之主要附屬公司營運地點主要經
濟環境貨幣。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列示，原因為本公司董事（「董事」）
認為，此呈列對香港上市公司及就方便本公司股東（「股東」）而言均屬合適。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編製。

除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用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相同。
此外，本集團自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採用以下會計政策。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包括持作交易之金融資產及於初步確認時獲指
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金融資產被分類為持作交易，倘：

• 其主要就於短期內出售而購入；

• 其為本集團共同管理之已識別金融工具組合的一部分及最近有確切短期獲利
跡象；或

• 其為不被指定及不視為有效對沖工具之衍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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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申報準則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上述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對於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呈報之
金額及╱或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資料並無造成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二零零九年至
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號（修訂本） 政府貸款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相互抵銷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
日期及過渡性披露4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1號及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聯合安排及其他實體
權益之披露：交易指引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4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1號 聯合安排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2號 其他實體權益之披露2

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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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之投資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相互抵銷3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探成本2

1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引入全面收益表及收益表之新術語。根據香港會計準
則第1號（修訂本），全面收益表乃更名為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而收益表則更名
為損益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保留以單一或兩個獨立但連續報表呈列損
益及其他全面收益之選擇。但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要求於其他全面收益部
分作出附加披露以使其他全面收益項目歸類成兩個類別：(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
益之項目；及(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其他全
面收益項目之稅項須根據相同基礎分配 – 該等修訂本並無更改以除稅前或扣除稅
項後之方式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選擇。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於本集團
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將於該修訂本
在日後會計期間應用時相應修改。除呈列方式之變動外，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修訂本）不會對損益、其他全面收益及全面收益總額造成任何影響。

預期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簡明
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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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之收入包括：

酒店
房間收入 41,100 43,852

餐飲 23,414 23,289

其他酒店服務收入 2,846 2,926  

67,360 70,067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 149,899 153,129  

217,259 223,196
  

4.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為主要經營決策人（「主要經營決策人」）。本集團主要經營兩類經營分部。
就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向主要經營決策人匯報之資料乃針對各主要經營分
部。因此，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申報準則第8號呈列之經營分部如下：

(i) 酒店 – 經營酒店業務；及
(ii) 租務 –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

有關上述分部之資料於下文呈列。

分部收入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經營及可呈報分部劃分之收入及業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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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 租務

可呈報

分部總額 對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外界銷售 67,360 149,899 217,259 – 217,259

分部間之銷售 76 351 427 (427) –     

總額 67,436 150,250 217,686 (427) 217,259
     

業績

分部（虧損）盈利 (3,465) 64,627 61,162 61,162
   

未分配其他收入 20,119

其他收益及虧損 (20,36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1,432

未分配開支 (8,126) 

期內盈利 6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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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酒店 租務
可呈報

分部總額 對銷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收入

外界銷售 70,067 153,129 223,196 – 223,196

分部間之銷售 174 347 521 (521) –     

總額 70,241 153,476 223,717 (521) 223,196
     

業績

分部（虧損）盈利 (1,751) 65,276 63,525 63,525
   

未分配其他收入 18,647

其他收益及虧損 (9,63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10,937)

未分配開支 (8,690) 

期內盈利 52,914
 

分部盈利（虧損）指各分部賺取之盈利或虧損，當中並不涉及分配未分配開支（包括
企業開支）、其他收益及虧損、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及未分配
其他收入（即投資收入）。此為向主要經營決策人進行匯報以作資源分配及評估表現
之計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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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收入 15,602 13,394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 4,582 4,582

應收貸款之利息收入 13,292 8,066

持至到期投資之利息收入 – 68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股息收入 780 1,247

雜項收入 395 401  

34,651 2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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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盈利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應收賬項及其他應收款項之呆壞賬撥備撥回 (1) (103)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7,342 7,08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035 26,364

投資物業折舊 62,524 61,876

匯兌虧損淨額（已計入其他收益及虧損） 20,368 9,631

物業及土地經營租約之租金開支 2,972 3,352

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總收入 (149,899) (153,129)

減：自租賃設有娛樂設備之投資物業產生收入之
直接經營開支（附註） 95,827 95,181

(54,072) (57,948)

員工成本
－薪金及津貼 24,872 25,088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358 213

25,230 25,301
  

附註：該金額主要指租賃物業及娛樂設備之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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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遞延稅項抵免－本期間 779 640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該兩段期間之估計應課稅盈利按16.5%計算。由於本集團在香港
之業務於兩段期間並無產生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

由於本集團於香港以外之業務並無產生應課稅盈利或獲相關司法權區豁免繳納利得
稅，故並無於兩段期間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中就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作出撥備。

於菲律賓經營業務之本公司附屬公司（作為出租人）與由菲律賓政府獨資擁有之公
司Philippine Amusement and Gaming Corporation（「PAGCOR」）（作為承租人）訂
立租賃協議（「租賃協議」），據此，該附屬公司已收或應收PAGCOR之除開支後租
金收入獲豁免繳納菲律賓企業所得稅。此外，根據租賃協議，倘該附屬公司須就已
收或應收PAGCOR之除開支後租金收入繳納菲律賓企業所得稅，則PAGCOR須就
有關款項或負債（連同任何利息、罰款及應付或與此有關而產生之支出）彌償該附屬
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菲律賓國內稅務局（「稅務局」）向該附屬公司發
出正式繳稅函件，要求繳付二零零八年應課稅年度之稅項差額，約達807,000,000

披索（相當於約149,767,000港元）。稅項差額主要源自該附屬公司根據租賃協議向
PAGCOR租賃博彩物業而已收租金收入被徵收所得稅（包括罰款及利息）。於二零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該附屬公司向稅務局提出抗辯，理由是該附屬公司根據總統
法令第1869號第13(2)條（經修訂）獲豁免企業所得稅。該附屬公司之獨立法律顧問
已建議及董事相信，本集團就此稅務糾紛支付稅項之可能性偏低。因此，於簡明綜
合財務報表並無作出撥備。

菲律賓企業所得稅率於該兩段期間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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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確認分派予本公司擁有人之股息：
二零一一╱一二年度末期股息－無（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一一年度末期股息－每股0.14港元） – 165,082

二零一一╱一二年度特別股息－無（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一一年度特別股息－每股0.61港元） – 719,286  

– 884,368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一年：無）。

9.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盈利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期內盈利） 30,254 20,769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股數 1,179,157 1,179,157

  

由於兩段期間內概無攤薄潛在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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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物業、廠房及設備

樓宇 租賃物業裝修 機器
傢俬、

裝置及設備 娛樂設備 電腦硬件 汽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552,143 5,164 96,219 67,721 135,401 694 951 858,293
匯兌調整 3,445 25 603 420 850 1 6 5,350
增加 300 – 1,305 432 17,625 47 160 19,869
出售 – – (22) (669) (2,639) (110) (82) (3,522)
撇銷 – – – (1) (11,487) (4) – (11,49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555,888 5,189 98,105 67,903 139,750 628 1,035 868,498
匯兌調整 16,244 119 2,872 1,982 4,255 – 31 25,503
增加 340 – 393 654 10,779 – – 12,166
出售 – (698) – (121) – (114) – (933)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572,472 4,610 101,370 70,418 154,784 514 1,066 905,234        

折舊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經審核） 89,040 1,393 87,478 55,673 76,126 573 403 310,686
匯兌調整 596 5 550 350 486 1 3 1,991
年內撥備 25,780 585 2,640 3,557 20,528 65 157 53,312
出售時對銷 – – (17) (443) (1,780) (101) (23) (2,364)
撇銷時對銷 – – – (1) (11,487) (4) – (11,49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115,416 1,983 90,651 59,136 83,873 534 540 352,133
匯兌調整 3,580 27 2,663 1,742 2,646 – 19 10,677
期內撥備 13,081 135 992 1,441 12,250 18 118 28,035
出售時對銷 – (698) – (74) – (74) – (846)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132,077 1,447 94,306 62,245 98,769 478 677 389,999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440,395 3,163 7,064 8,173 56,015 36 389 515,235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440,472 3,206 7,454 8,767 55,877 94 495 51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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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投資物業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1,467,732

匯兌調整 9,157

增加 208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1,477,097

匯兌調整 43,148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1,520,245 

折舊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402,194

匯兌調整 2,705

年內撥備 123,242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528,141

匯兌調整 16,425

期內撥備 62,524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607,090 

賬面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913,155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948,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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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

海外上市之債務證券票據（定息為每年11.75厘
及期滿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十八日）（附註i） 39,000 46,020

海外上市之8厘永久後償資本證券（附註ii） 22,027 21,317  

61,027 67,337
  

流動：

指數掛鈎投資（附註iii） 125,842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 80,000 –  

205,842 –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乃持作交易之金融資產，其他則為獲指定為按公平值計入損
益之金融資產。

附註：

(i) 票據發行人可選擇於到期日前按本金之特定溢價範圍加於不同時期之應計利息贖回票
據，惟須受若干條件限制。

(ii) 投資發行人可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或之後任何時間，或發生若干事件後任何時
間，按相等於本金加應計利息之贖回價贖回資本證券。在若干條件之規限下，於任何付
息日，發行人可全數（惟不可部分）將資本證券兌換為永久非累積美元優先股。

(iii) 指數掛鈎投資於12個月內到期。投資回報乃按若干市場指數表現或介乎1厘至2.3厘之固
定回報率兩者之最高者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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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貸款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該金額指本集團參與一項信貸融資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提
供本金金額48,000,000港元之貸款。應收貸款按年息率14厘計息、由多項已抵押
資產作擔保，並須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起計12個月內償還。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該金額約73,900,000港元指本集團透過認購VMS 

Private Investment Partners VIII Limited 9,500股每股面值1美元B類股份，參與一
項75,000,000美元（「美元」）信貸融資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提供本金金額30,000,000

美元（相當於約234,000,000港元）於當時之未收回結餘。交易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二日之公告。該應收貸款按年息率35厘計息，由多項已抵押
資產作擔保，並須於報告期間結算日起計12個月內償還。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已悉數償還該金額約73,900,000港元。

14. 應收賬項
本集團就應收賬項授出之平均賒賬期介乎0至90日。與本集團有良好業務關係之客
戶獲本集團授予較長賒賬期。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收賬
項扣除呆賬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日 27,820 28,334

31至60日 1,052 114

61至90日 1,296 45

超過90日 516 41,761  

30,684 7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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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應付賬項
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算日，按發票日期呈列之應付賬項賬齡分析：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賬齡：
0至30日 597 2,975

31至60日 1,671 631

61至90日 35 –

超過90日 2,536 2,439  

4,839 6,045
  

16. 承兌票據
於二零零七年十月，本公司一家附屬公司向兩家由本公司中介母公司周大福企業有
限公司（「周大福」）實益擁有之關連公司發行總金額約642,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
（「承兌票據」），以取代因收購Fortune Gate Overseas Limited（已於截至二零一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而產生約642,000,000港元當時的股東貸款。根據承
兌票據之條款，有關金額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於本期間並無償還該等
承兌票據。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承兌票據項下結欠之全部款
項以相關集團實體之外幣港元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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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股份面值 股份數目 價值

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普通股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每股1 2,000,000,000 2,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普通股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經審核）、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經審核）及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每股1 1,179,157,235 1,179,157

  

18.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公司之間接附屬公司與PAGCOR簽訂合約，租賃設有博彩設備之物業及辦公室
物業予PAGCOR，由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起為期十二年。月租按PAGCOR在
租賃物業經營娛樂場之博彩收入淨額若干百分比或固定金額100,000披索（相當於
約1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相當於約18,000港元））之較高者釐定。

PAGCOR根據總統法令第1869號（經修訂）獲授特許權（「PAGCOR特許權」）於菲
律賓經營娛樂場。PAGCOR特許權已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到期，並於二零零七
年六月獲准由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一日起重續25年。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賺取之娛樂場租金收入約149,899,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53,129,000港元），包括或然租金款項約149,791,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153,02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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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租金之日後最低租金承擔
之到期日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一年內 5,059 5,458

第二至第五年（首尾兩年包括在內） 19,771 19,210

超過五年 56,674 57,293  

81,504 81,961
  

經營租約租金指本集團就租賃土地、共用單位、辦公室物業及員工宿舍應付之租
金。該等租約議定之租期介乎二至二十年，且租金於租期內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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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關連人士交易
(a) 除附註16所披露有關連人士交易外，本集團於期內與有關連人士曾進行以下

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住宿及飲品收入（附註i） 376 198

購買貨品（附註ii） 499 –

租金開支（附註iii） 606 1,022
  

附註：

(i) 收取周大福間接控制之一家附屬公司之住宿及飲品收入。

(ii) 該金額指向本公司最終母公司Chow Tai Fook Capital Limited間接控制之一家附屬
公司購入貨品。

(iii) 周大福之一家聯營公司向本集團出租辦公室物業。

(b) 期內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薪金及其他福利 1,821 1,726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4 12  

1,835 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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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收入約217,300,000港元，較二零一一年
同期約223,200,000港元減少約2.6%。期內來自出租物業及經營酒店之收入均較去年同
期減少。本集團於回顧期內錄得毛利約107,9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116,700,000港
元減少約7.5%。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其他收入約34,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約
28,400,000港元增加約22.2%。該等增加主要由於期內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
變動收益約11,400,000港元，而去年同期錄得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
虧損約10,900,000港元。

於回顧期內，其他收益及虧損指已確認之匯兌收益或虧損淨額。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匯兌虧損淨額約20,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虧損約
9,600,000港元增加約112.5%。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銷售及分銷成本以及一般及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
約72,300,000港元減少約2.9%至約70,2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錄得盈利約64,2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約52,900,000港元增加約21.4%。期內盈利增加主要由於確認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公平值變動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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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經營酒店以及出租物業作娛樂場以及配套消閒及娛樂營運。

1. 出租物業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出租物業之收入約149,900,000港元，
較去年同期約153,100,000港元減少約2.1%。於回顧期內，該等收入佔本集團總收
入約69.0%。於去年同期，該等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約68.6%。

2. 經營酒店

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主要包括房間收入、餐飲收入及其他酒店服務收入。截至二零
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經營酒店之收入約67,4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
約70,100,000港元減少約3.9%。該等減少主要由於回顧期內平均房間價格及入住
率均下跌所致。

展望
本集團將繼續專注經營其現有於菲律賓之酒店經營業務以及出租物業作娛樂場以及配套
消閒及娛樂營運，並致力發掘其他商機，務求為股東帶來更豐碩回報。此外，董事將繼
續定期檢討本集團之財政架構以及資產與負債之組成。董事認為，現有於菲律賓之酒店
經營業務及出租物業業務將繼續為本集團之收入及業績帶來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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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流動資產淨值約1,469,9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1,288,600,000港元）。流動資產約1,669,4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約1,480,900,000港元），當中約1,352,9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約1,300,200,000港元）為現金及銀行存款，約30,7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一日：約70,300,000港元）為應收賬項，約29,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約33,600,000港元）為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約205,800,000港
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約48,000,000港
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73,900,000港元）為應收貸款及約3,000,000港元（於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900,000港元）為存貨。

本集團有流動負債約199,6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92,200,000港
元），當中約4,8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6,000,000港元）為應付賬
項，約62,7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4,200,000港元）為其他應付款
項及應計費用以及約132,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2,000,000港
元）為承兌票據項下結欠款項。

承兌票據約132,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32,000,000港元）以港元
列值。該金額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資產負債比率（以總借貸除以總資產計算）約4.2%，而於二
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比率則約4.4%。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流量提供營運資金。

本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

重大收購與出售及重大投資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須根據上市規則披露之本公司附屬公司或本
公司聯屬公司之收購或出售或本集團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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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將繼續開拓市場，發掘可締造增長及發展潛力之商機，並提高盈利能力，為股東
爭取更豐碩回報。

匯率波動風險及任何相關對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美元及披索列值。本集團主
要收入及收益為港元、美元及披索，而本集團產生之成本及費用則主要為港元及披索。
本集團並無實行任何正式對沖政策。然而，倘有需要，管理層將監察外匯風險及考慮對
沖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僱員總數為315名（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341

名）。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員工成本約25,2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5,300,000港元）。本集團根據個別表現及經驗，並參考本
集團業績、業界薪酬指標及當時市況釐定董事及本集團僱員薪酬。除薪金外，本集團僱
員有權享有之福利包括醫療計劃、保險及退休褔利計劃。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張漢傑先生（審核
委員會主席）、劉偉彪先生及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該委員會之職權範圍乃根據上市規則
之規定制訂。審核委員會其中一名成員具備上市規則所界定之適當專業會計資格。審核
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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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本
公司核數師德勤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致力維持高水平企業管治常規及程序，並遵守法定及監管規定。本公司於截至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守則（「守則」）
之守則條文，除以下偏離者外：

根據守則內之守則條文第E.1.2條規定，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邀請審核委
員會、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視適當情況而定）之主席，或在任何該等委員會主席缺
席時由另一名委員會成員（倘該名委員會成員未能出席，則其正式委任代表）出席及在股
東週年大會上回答提問。獨立董事委員會主席（如有）亦應出席任何須獲獨立股東批准之
關連交易或任何其他交易之股東大會，以回答提問。

董事會主席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原因為其
於大會舉行時另有其他商務。其中一名執行董事獲推選為上述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主
席，並回應股東提問。本集團管理層認為董事會一直致力與股東保持溝通。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證券交易守則」），其標準不較上市規則附
錄10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標準寬鬆。

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並不知
悉有任何違反標準守則及證券交易守則所載規定標準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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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任何中期股息（二零
一一年：無）。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
司任何上市證券。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審閱報告摘錄
下文乃摘錄自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本公司核數師審
閱報告。

結論
按照本行之審閱，本行並無發現任何事項，令本行相信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在各重大方面
未有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編製。

本行並無就審閱結論發出保留意見，惟謹請注意於此等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所披露截至二
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比較簡明綜合收益表、全面收益表、股本變動表及現金
流量表以及相關解釋附註並無根據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2410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執
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審閱。

承董事會命
國際娛樂有限公司

主席
鄭家純博士

香港，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鄭家純博士、魯連城先生、杜顯俊先生、鄭錦
超先生、鄭錦標先生、鄭志剛先生及鄭志謙先生以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漢傑先生、
郭彰國先生、劉偉彪先生及徐慶全先生太平紳士。


